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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119) 

 

自願公告 

設立 

資產支持專項計劃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會

（「董事會」）欣然宣佈於2022年5月10日，興證資管-保利置業-保利凱悅假日

酒店資產支持專項計劃（「資產支持專項計劃」）已正式設立。 

 

根據資產支持專項計劃，本公司一間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註冊成立的

全資附屬公司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上海保利置業」）向中國合資格投資者

發行商業地產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商業地產支持證券」）。 

 

興證證券資產管理有限公司為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的管理人，資產支持專項計劃發

行總規模為人民幣10.46億元，包括兩個層級，10.45億元人民幣優先級和0.01

億元人民幣次級，並將於上海證券交易所完成掛牌： 

 

1. 優先級 － 發行規模為10.45億元人民幣商業地產支持證券，已獲獨立評級

機構給予「AAA」債項評級，年期為3+3+3+3年，票息率為3.58%（「優先

級」）；及 

 

2. 次級 － 發行規模為0.01億元人民幣商業地產支持證券，不設年期，次級為

上海保利置業自持，不設票息，不向市場公開發售（「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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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商業地產支持證券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用途和償還銀行貸

款。董事會認為發行商業地產支持證券有助於優化本集團的融資結構，並將財務

成本保持在合理水平。 

 

優先級的債項評級僅供參考。有關評級並不構成購買、出售或持有本公司任何證

券的建議。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切勿完全依賴本公佈所載任何資料，於買賣本公司證券

時務請審慎行事。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如有任何疑問，務請尋求專業或財務

顧問的專業意見。 

 

 

承董事會命 

保利置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萬宇清 

 

香港，2022 年 5 月 10 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萬宇清先生、王健先生及叶黎聞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

事為郭建全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葉振忠先生、馮志堅先生、梁秀芬小姐及黃

家倫先生。 


